中山市大涌镇查处某纺织企业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案件

【摘要】中山市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大涌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决定对该单位处以肆万捌仟元整（48000.00元）罚款。
一、案情简介

2025年3月，大涌镇人民政府多次收到中山市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生产机器噪声扰民问题的信访投诉。2025年3月18日昼间和夜间，中山市大涌镇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昼间和夜间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点位为西北边界外1米、东南边界外1米和车间与工厂宿舍中间，检测结果显示当事人监测点位西北边界外1米昼间噪声69dB（A）、夜间噪声66dB（A），监测点位东南边界外1米夜间噪声60dB（A），分别超出《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3标准限值（昼间65dB（A），夜间55dB（A））。
二、查处情况

该纺织企业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排放噪声、产生振动，应当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5.8裁量标准和《中山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该单位处以肆万捌仟元整（48000.00元）罚款，该单位已安装墙面隔音棉，窗户密封处理，车间出入通道加装隔音棉以及楼外加装隔音挡板，大涌镇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昼间和夜间噪声进行复检，检测结果显示该单位生产噪声分贝已达标排放，该单位已完成整改。

三、案件启示

环境执法监测是生态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也是第三方辅助执法的重要手段，在环境执法过程中要加强执法和监测的部门联动，执法要和监测同步调查和监测，有利于锁定违法主体，查清违法事实，固定违法证据，打击违法行为。
（大涌镇生态环境保护局供稿）
